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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檢疫期間防疫補償申請系統 

操作說明－隔離檢疫者防疫補償申請 

申請條件如下： 

1. 受隔離或檢疫者領有「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或當地衛生主管機關開

立「居家隔離」或「集中隔離」通知單，且具有以下狀況(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1) 本次入境隔離時，需於 109 年 3 月 17 日(西元 2020 年 3 月 17 日)前出國，於 109 年 3

月 17 日 (西元 2020 年 3 月 17 日) 後返台不符合申請條件。 

(2) 申請者接觸確診者，收到衛生主管機關開立居家隔離之通知書 

2. 申請者已完成所有隔離/檢疫程序且未違反相關防疫規定。 

★確診者依規定無法申請。 

申請應備文件如下： 

必要文件 其他文件 

1. 申請人身分證(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或

居留證)。 

2. 存摺封面。 

3. 檢疫/隔離通知書 

(1) 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

書，需顯示檢疫方案及檢疫區間外： 

A.14+7 方案：需有檢疫旅館地址。 

B.其餘方案(10+4+7/7+7+7)：需有居

家檢疫地址。 

(2) 隔離通知書需有隔離區間及衛生主

管機關用章)。 

1.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者

或受監護宣告)。 

2. 受雇於公司或企業者請假未支薪證明(有制

定格式，需公司大小章)。 

3. 自營作業者、無一定雇主者切結書(有制定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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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步驟如下 

步驟一：進入申辦系統，並點選「隔離檢疫者防疫補償申請」。 

 

步驟二：勾選「已知悉 109 年 3 月 17 日(西元 2020 年 3 月 17 日)後如有非必要出國情形，

則不得請領防疫補償。」 

 

步驟三：勾選「已知悉 109 年 12 月 1 日(西元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若旅客無法出示 3 日

內核酸檢驗報告，則不得請領防疫補償(上述 A,B,C,D 4 類對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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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勾選「已知悉 111 年 1 月 4 日(西元 2022 年 1 月 4 日)起若旅客無法出示 2 日內

核酸檢驗報告，則不得請領防疫補償」 

 

步驟五：勾選「本人已閱讀以上條款，若填寫假資料冒領補償金，願接受相關罰則，並

繳還補償金。」 

 

步驟六：點選「受隔離者或檢疫者防疫補償線上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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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依系統指示填寫相關資料，如出生年月日、身分別等，確認無誤後點選「下一

步」。 

 

步驟八：系統將會跳出視窗(若為手機申請則無此視窗)，並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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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九：依系統指示填寫相關資料，如姓名、隔離期間等，確認無誤後點選「下一步」。 

 

隔離或檢疫結束之日所在地址：若選擇

皆在防疫旅館或檢疫所隔離/檢疫之方

案(14+7或 10+7)，請填寫該地點地址，

以加速審查。 

申請項目如何選擇? 

居家隔離：接觸確診者並領有「居家隔離通知書」者進行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出國後入境者領有「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者進行居家檢疫。 

集中隔離：接觸確診者領有隔離通知書者並於集中隔離處所隔離。 

集中檢疫：出國後入境者領有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者並於集中檢疫處所隔離。 

指定處所居家隔離：因在家獲知確診者、解除隔離治療需再 7 天居家隔離之無症狀或輕症確診個

案、抗原快篩陽性個案，經衛生主管機關開立居家隔離之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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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依系統指示上傳附件，如姓名、隔離期間等，確認無誤後點選「下一步」。 

 

隔離及檢疫通知書：需

有隔離/檢疫方案、居

家/集中檢疫地址，若

無法 1頁顯示，請將第

2 頁之後截圖/照片上

傳至其他附件。 

請假及未支薪證明：請

使用網站公告格式「受

雇人請假及無支領薪

資之證明」，並請公司

使用大小章。 

★若申請者為未成年子女，

請使用網站公告「未成年者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同意書」

進行上傳。 

電子檔 

紙本 

請填寫未成年 

子女資料 

雙方監護務必

須有雙方資料 

受雇於公司或企業

者 

自營作業者、 

無一定雇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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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一：依系統顯示確認資料，點選「簽名」。 

 

步驟十二：依系統顯示簽名(隔離及檢疫者姓名需與簽名相同)，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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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三：確認無誤後，點選「確認送出」。 

 

申請成功後，系統會提供一組案號，亦會寄確認

信至您的信箱，或是自行截圖儲存。務必請民眾

妥善保管該電子信件，以利後續查詢/修改。 

 
 



太平區公所社會 第 9 頁，共 9 頁 111 年 4 月 21 日製 

 

★如何查詢申辦進度，或是被退件進行修正。 

步驟一：點選「查詢/修改」。 

 

步驟二：依系統顯示，輸入「身分證字號、案件編號、驗證碼」，並點選「查詢」。 

 

步驟三：即可查詢申辦進度或是修改。 

 

 

此處顯示案件狀態 

此處可進行資料修改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已充分瞭解防疫補償金之相關內容，茲同意 

(未成年子女或受監護人姓名)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 

身分證字號：                  ) 

之相關資料供衛生福利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檢疫期間防疫補償線上

申辦相關作業程序使用。 

 

 

法定代理人(或

監護人) 

法定代理人(親

筆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

號 

聯絡地址 電話 

□父：  

 

 

 

    

□母：  

 

 

 

 

    

□監護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  

(1)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應由父母雙方共同簽署並負擔義務。  

(2)父母離婚或單一監護者，應檢具已辦妥登記之戶籍謄本，始得單獨代理。  

(3)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由取得監護權之監護

人同意之，並檢附證明文件。 

 



 

防疫隔離請假及有無支領薪資證明 

 

請 假 人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請 假 事 由 
□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居家隔離或檢疫、集中隔離或檢疫。 

□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受隔離或檢疫者。 

防 疫隔 離請假 

日 期 

請據實逐日填寫請假日期 

請 假 期 間 

有 無支 領薪資 

(1)無支領薪資     日 

(2)有支領薪資     日 

統一編號: 

單位名稱: 

負責人:  

單位電話:(   )               

單位地址: 

 

以上資料確實無訛 

特此證明 

 

 

 

單位印章:                 負責人印章: 

 

註：依勞動基準法第 36條第 1項規定：「勞工每 7日中應有 2日之休息，其中 1

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國定假日、例假及休息日雇主應給薪。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結書 

一、本人           (簽章)從事                    工作， 

確實因□受隔離或檢疫， 

□照顧生活無法自理之受隔離或檢疫者， 

於                         (請據實逐日填寫日期)， 

計    日，無法從事工作及無獲得報酬、補償。 

二、本人確實於□受隔離或檢疫期間， 

              □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或檢疫者照顧期間， 

未支領薪資或依其他法令規定性質相同之補助。 

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本人同意歸還已領取之補償，

並負一切相關民、刑事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ＯＯＯ政府(社會局) 

 

 

切結書人簽章：         身分證統號：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